沈阳市地下停车位建设用地
及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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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建筑物配建地下停车位用地管理及不动产登记等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停车位是指沈阳市城区内（康平县、法库县、新民市可参照执行）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符合空间规划要求，建设用于停放汽车的地下停车位、停车库。包括配建地下停车位和单建地下停车位。配建地下停车位是指与地表建设工程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停车位，单建地下停车位是指独立地下空间建设的能够独立使用的地下停车位。
第三条 依法建设的非人防地下停车位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地下人防停车位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人防管理部门。本办法实施前，当事人依法办理的地下停车位产权登记依然有效。
第四条 配建地下停车位土地的用途、使用年限，除另有规定、约定外，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建设项目用地主体用途、使用年限确定。单建地下车位用地按交通场站用地管理，最高出让年限不得超过50年。
第五条 商场、酒店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的地下停车位应与项目整体转让及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得单独转让及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六条 本办法实施后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按照规定缴纳地下非计容部分土地价款。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成交确认书》的，不再补缴地下非计容部分土地价款。
第七条 与建筑结合建设的地下非计容部分土地出让价格以宗地面积计算，按照市地价评审委员会确定的该地块起始价的5%确定。单建的地下停车位出让价格按照沈阳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地下车位首次登记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办理。
（一）申请单建或配建地下车位首次登记应在建筑施工图及报送档案馆存档的竣工图上注明地下停车位的界线及编号，并提交以下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权属来源材料；
4、地下车位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5、地下车位的竣工验收材料；
6、调查或测绘报告；
7、其他必要材料。
（二）已经办理配建地下车位首次登记的，因出售、附赠、互换等情形发生转移的，当事人申请登记应提交以下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地下车位不动产权属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4、地下车位销售合同、互换协议或赠与合同；
5、己办理预告登记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
6、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7、其他必要材料。
配建地下车位转移时应首先满足本小区业主需要；再转移的，应遵守小区物业管理的规定和约定。
第九条 本办法发布前取得土地使用权，且已完成建设工程审批的，如建筑施工图或竣工图中没有注明地下停车位的界线、编号的，申请人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地下停车位首次登记：
（一）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对地下停车位建筑施工图或竣工图进行审查，明确地下停车位的界线、编号。
（二）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测绘单位实测并出具测绘报告；
（三）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第十条 对于配建地下停车位，与地上建筑共用地表土地使用权，其土地权利与地表部分一并划分为国有建设使用权宗地（地表）；单建地下停车位，其土地权利依据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权属来源材料确定的范围等，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
第十一条 地下停车位不动产登记以不分摊土地面积为原则，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仍按出让取得土地的范围设立宗地，并注明为共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3年。试行期间，若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以国家政策为准。
